
关于评选 2023-2024 学年本科生国家

励志奖学金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甘肃省财政厅、甘肃省教育厅、甘肃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《关于下达 2024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》

（甘财教[2024]15 号）要求，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（以下

简称国家励志奖学金）的评选工作 9 月 12 日开始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依据

按照《兰州财经大学本科生奖助管理办法》（兰财大校

发[2022]127 号）,通过“今日校园”进行国家励志奖学金评

选。

二、评选程序

1.动员宣传。9 月 12 日-9 月 15 日学院组织各班级以主

题班会的形式学习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方案及相关资

助政策，熟悉“今日校园”评选程序。

2.学生申请。学生通过“今日校园”的“奖学金”申请

模块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申请。系统设置国家励志奖学金

申请条件，学生申请页面区分为“符合条件”和“不符合条

件”，符合条件即为可申请，不符合条件即为不可申请（不

符合条件的学生若有疑问及时和辅导员联系）。申请时间为 9

月 16 日-9 月 17 日，具体操作步骤见附件 4。



3.班主任初审。学生申请结束后，班主任对申请学生从

德智体美劳及参加班级（学院、学校）各类活动等情况初步

审核，认为学生各方面的表现符合申请条件，填写初审理由

点击“通过”，如果学生表现不符合评选条件，填写理由点

击“不通过”。审核时间为：9 月 18 日-9 月 19 日。审核结

束后在班级范围内公示 1 个工作日，公示时间 9 月 20 日，公

示纸质版学院存档备查，具体操作步骤见附件 5。

4.学院复审。学院学生资助工作小组负责复审各班级初

审通过的学生，复审的内容包括：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及参

加班级（学院、学校）各类活动等情况，从中评选出最优秀

的学生（学生人数见附件 1），通过系统填写复审理由并点击

“通过”，学院报送相关材料，其他学生审核结果为“不通

过”。复审时间 9 月 21 日-9 月 23 日，经学院学生资助小组

会议研究确定后，在学院范围内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公示时间 9

月 24 日-9 月 26 日，在平台公示的同时通过学院网站和公告

栏同步公示。具体操作步骤见附件 5。

5.学生工作处审核。审核时间 9 月 27 日，公示时间为 10

月 8 日-10 月 14 日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1.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情况报告纸质版（以学院正

式文件形式报送）一份，主要内容包括：动员宣传、评选依

据、评选程序、名额分配、公示情况和评选结果等。

2.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公示通告纸质版一份（内容

包括公示的时间、地点及监督电话等）。



3.《2023-2024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

表》（附件 2）纸质版一份、电子版。

4.纸质材料报送至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润德

楼 309 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周贵荣办公自动化实名邮箱。

5.报送时间：10 月 17 日前报送。

附件：1.2023-2024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2.2023-2024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

名单表

3.2023-2024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

4.学生操作手册

5.班主任、辅导员操作手册

学生工作处

2024 年 9 月 10 日


